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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放生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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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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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雀鳝事件



立法背景

2022年7月14日，河南平顶山汝州市中央公园云禅湖
发现鳄雀鳝，市政府投入300多万元，花了一个月，
把20-30万立方湖水抽干，将鳄雀鳝捕捞上岸，事件
经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引发全国人民热议。据查，全
国90%以上鳄雀鳝来源于广东。

平顶山鳄
雀鳝事件

白云湖“水怪”事件。2019年2月，白云湖出现疑
似鳄雀鳝的大型“怪鱼”，相关部门历时4天，花
费二十多万，最终捕获1尾10斤和1尾20斤的鳄雀鳝。
引起广州本地各大媒体、央媒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另外还有诸多的外来物种入侵报道。



鳄雀鳝事件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事件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李希书记、王伟中省长、

王瑞军常委等均作专题批示。

全省统一部署

时任常委王瑞军主持召开鳄雀鳝等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专

题会议，梳理相关情况，听取专家意见，分析研判风险，研

究应对策略，部署防控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制定印发

《广东省防治鳄雀鳝等外来物种侵害工作方案》。

广州全市落实

第一时间印发《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贯彻落实防治鳄雀鳝

等外来物种侵害工作的函》，建立了我市鳄雀鳝防治协调工

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开展并完成全市现有存量养殖

鳄雀鳝清退工作。



• 外来入侵物种泛滥 （本地生态系统中福寿螺、罗非鱼、鳄雀鳝、清道夫等外来入侵物种

泛滥）

• 个人放生行为管理缺失（个人放生行为不受监管约束，暂无现行监管法律法规，多次有新

闻报道有人放生巴西龟、清道夫、小龙虾、鲤鱼，甚至放生蟑螂、大米、面包、矿泉水等）

• 本地生态系统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清道夫、罗非鱼等外来入侵种广泛存在于江河湖海中，

挤压本土品种生存空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立法必要性

立法背景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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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时 间 轴

发现问题 市人大李小琴副主任带队开展“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我
市野生动物放生工作存在管理缺位问题。

《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先后经
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通过。

2023年11月1日，《广州市野生
动物放生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林业园林局初步起草《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
经多方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后报请市政府审议。

2022
年8-9
月

制定草案

多方审议

正式施行

2022年10
月-23年7
月

2023
年8-9
月

2023年11
月



法律解读

第二部分

权威解读

一图读懂

科学放生 人人有责



法律
解读

法律解决了在什么地方能放和不

能放、什么东西能放、不能放和

怎么放，违法放生有什么后果，

以及由谁来管、如何管的问题

法律解读



一图读懂









放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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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流程

明确放生需求

1

2

3

4

开展放生申报
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穗好办或线下形式申办水生

野生动物放生咨询事项，填写申请材料（包括放生

物种、数量、规格、来源、放生时间和地点等信

息）。
管理部门审核
管理部门在三个工作日内开展审核并以短信形式给

予反馈，审核通过届时按期放生，审核不通过会以

电话或短信形式告知原因。

实地开展放生
放生前先检查鱼体是否健康，有无死鱼，放生时间尽量选择晴天上

午，采用贴近水面或使用滑道放流的方式，减少对动物的冲击和损

伤。放生过程中，要注意自身和他人的安全。避免在人群密集或交

通繁忙的区域进行放生，以免发生意外。

放生前先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自己的放生品种、

放生日期、放生地点等，做好规划。



申报流程



放生指引



物种选择



放生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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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

          根据《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

规定》第三条：明确由市林业部门、市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规范本市行政

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放生行为

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规定。

　　区林业部门、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放生

行为的具体监督管理工作。

　　宗教事务、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野生动物放生

管理相关工作。



强化宣传，营造良好舆论宣传氛围

加强引导，规范放生

专业化技术指导咨询
多渠道、多方式宣传普及《规定》、放生区域
（放生点）、放生指引及适合放生与常见禁止放
生物种等知识，提高社会公众认知和守法意识。

引导个人放生行为向有组织的团体放生行为
转变。积极加强与社团、协会的沟通协作，
要求其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规范操作流
程，科学开展放生活动。

组建放生技术咨询专家团队，加强与林
业、政数、水务、环保、城管、宗教等
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同配合，形成合
力。

规范高效做好放生咨询事项服务

严格执法，强化全域放生日常监督检查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强全域执法巡查检查，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宽严相济，
对屡教不改、放生外来物种造成严重后果等
违法行为，要严格执法，坚决处理。

同步在区政务窗口、省政务服务网以及“穗好
办”APP设立“水生野生动物放生咨询”公共
服务事项，接受组织和个人放生水生野生动物
信息咨询。

落实放生管理

妥善处置零星偶发舆情事件



工作成效

分两批划定8个水生野生动物放生点。



工作成效

 制定了放生指引

 建成了放生信息管理平台，于

11月1日起正式接受组织和个人

放生水生野生动物信息咨询。

 截止2024年6月底，全市累计

受理放生申请共273宗。其中

24宗受理人取消放生，5宗因放

生物种不在《适合广州市放生水

生野生动物目录》中，与申请人

电话沟通，受理不通过。



工作成效





不足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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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问题

各个区目前难于落实专项工作经费，普遍

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

经费、人员不足

目前仍有大量市民不知道、不了解广州市

出台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法律法规宣

贯永远在路上。

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部分市民申报了放生后爽约、部分市民习

惯就近放生、随意盲目放生，不咨询不申

报、不前往指定区域放生，甚至放生外来

物种。日常监管执法难度大。

执法监管难度大

目前全市设立8个放生点，越秀、天河、海

珠等尚未设立，据目前掌握情况，群众放

生习惯在老市区，但老市仅有荔湾区一个

放生点，加大了荔湾区工作难度。

放生点有待进一步优化



改进措施

    切实加强放生工作长效管理

 开展综合评估，不断优化放生点

 调整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全力

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加强人员培训和经费保障

 加大执法巡查监督与科普宣传，

发现违法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处

理，确保放生规定顺利实施并取

得显著成效。

 呼吁广大市民规范开展放生，共

同维护我们水域生态环境。



THANKS

感谢大家！


